原始宗教

20世纪以前，景颇族宗教文化的全部内容表现为对原始宗教的信仰，并且残留至今。景颇族的原始信仰与崇拜已经从“万物有灵”的观念发展到鬼魂观念。他们相信世间万物都具有鬼魂，即“纳”，各种“纳”不断干预或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种于现实生活中起支配作用的鬼魂是景颇族原始信仰与崇拜的核心，也是近、现代许多民族的原始宗教共有的观念特征。

一、原始宗教的产生和发展

景颇族的创世史诗《目瑙斋瓦》，记录了创造神创造自然界、人类和鬼类的过程。由此，鬼与自然、人类存在于同一世界，彼此相随相伴了相当久远的历史。而对鬼的祭祀和信仰，景颇族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据说，在远古时代，景颇族的祖先从北方向南方迁徙，途经喜马拉雅山，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大部分人都死了，古老的原始宗教信仰也难以为继。后来，幸存下来的景颇族先民，在山林中发现了祖先们用牛来祭天的工具——“乌当”的化石，得到启发。于是，他们把牛拴在这块“乌当”石上，准备杀牛祭献祖先。这时，牛突然说起了人话：“为什么杀我?我不愿死。”人群中走出一位长者(相传就是景颇族最早的“斋瓦”)， 向牛讲述了用动物祭鬼的根源。

传说，在“乌当”形成的地方有九兄弟。一天，他们出去砍地，遇到一条大蟒。兄弟几人杀了蟒，把肉砍成几段，装进竹筒里放在火上烧，并留下最小的兄弟照看，待哥哥们归来共食。然而不知从何处爬出一条大蛇，打倒了火上的竹筒，筒中的蟒肉滚了出来。只见这条大蛇把蟒肉拼接起来，又找来一片叶子盖在上面。蟒竟然奇迹般地活起来，随大蛇一起爬走了。小兄弟默默地记下了这一切，并把长有那种叶子的植物连根拔起，装进了背在身上的布包包里。哥哥们回来后，误以为小兄弟独自吃完了蟒肉，十分恼火。小兄弟说：“你们如果不相信，就把我的肚子刨开来看，只要你们把我的布包包按在我的肚子上就行了。”狠心的哥哥们果然杀死了小兄弟，并把布包包按在他的肚子上。兄弟八人回到家中，不敢将杀死弟弟的事情告诉父母。正在此时，小兄弟居然安然无恙地走进了家门，把当天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父母。父亲让他把复活草栽在屋旁，可总是有鸡来啄；移到田埂上，可总是有牛来吃；又移到河边，可总是有鱼来咬。最后只好种到了屋顶上。一日，父子二人发现种在屋顶上的药草不见了，问天，太阳说：“我拿走了。”父亲派人去向太阳要，太阳不给。父亲对动物说：“是你们不让它安生，这下好了，你们去太阳那里拿回来。”但是，鸡、牛、鱼等所有吃过药草的动物去拿，还是拿不回来。于是，它们对人说：“没有办法了，以后你们人要死或生病的时候，就把我们杀了祭天吧，让老天来医治你们。”

人与牛经过一番辩论后，牛不得不信服。从那时起，景颇族先民又恢复了杀牲祭祀的古老宗教信仰，整个民族也越来越壮大强盛起来。

关于原始宗教起源的传说，反映了景颇族对宗教最初的认识和朴素的宗教观。

原始宗教产生的初期，人们怀着畏惧和崇敬的心理，发挥着自己的想像力，拜倒在大自然面前，开始了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原始自然崇拜。自然崇拜，在景颇族原始宗教的整个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都存在。最初它表现为一种纯粹的对某一自然物或某种自然力的崇拜。当万物有灵的观念出现后，表现为对掌握这种自然力的鬼的崇拜，如祭祀风、日、山、水等诸鬼。最后是对统辖所有自然力的至高无上的鬼的崇拜，如祭祀天鬼之王、地鬼之王等。

然而，自然崇拜的地位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自然界、自然现象、自然规律的认识和理解的加深而日趋下降。同时，由于财富的获取更主要依靠劳动、劳动力，对劳动力、对生命的崇拜则显得日益重要。现代以来景颇族的原始宗教中，生命崇拜的内容繁多，其中又以对专司人类疾病的鬼的崇拜和祖先崇拜最为隆重，就是这个原因。当然，生命崇拜的地位上升，并不意味着景颇族的原始宗教走向昌盛，自然崇拜与生命崇拜在地位上的这种转换，恰是在原始宗教走向没落的过程中完成的。

景颇族的祖先崇拜中，已经出现了对亡人和家庭上几代成员之魂的祭祀，有非血缘性祭祀和血缘性祭祀两种情况。非血缘性祭祀是对属于“官种”和“百姓”等级中开寨建村有功者，将其亡魂供置在“官庙”里，由全寨人户定期祭祀，祈求人畜及财产得到福佑；血缘性祭祀即各户在自家专设的鬼房内供奉户主没有送走的父母或祖父母亡魂，请求他们不要回来“咬”其家人，从而为子孙驱病除灾。值得注意的是，景颇族重视对居住地域内祖先鬼魂的崇拜，却不供祭氏族、部落的祖灵，也不供祭传说中的共同祖先——宁贯瓦，不认为他们的亡灵具有福佑自己族人的功能。这表明了可能在祖先崇拜的观念尚未形成之前，景颇族各支系在频繁的迁徙、分化与融合的过程中，其氏族和部落的组织已经迅速地崩溃瓦解，被山官制度所取代，这就进一步破坏了人们往日的血缘关系，而使整个社会走向地缘性组织。①
景颇族南迁德宏后，在与汉族、傣族和其他民族的长期交往中，原始宗教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如祖先崇拜。在汉族的影响下，景颇族对亡人施行棺葬、建坟、立碑以及日后的扫祭活动。一些董萨的打卦问卜方法，也学自傣族。尤其是19世纪初传人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景颇族中有较大影响，并有进一步取代本民族原始宗教的趋势。

二、灵魂观念

景颇族认为世上的一切物质，包括人类，都具有自然和“灵”的双重性质，万物的超自然存在——“灵”，耍比其本身更具威力。而且，他们认为人的死亡只是肉体的终结，其灵魂运动依然留存于世，即“灵魂不死”。人和其他生物活着有魂，死后变鬼，所有的鬼灵不过是死去的生灵，只是死亡赋予了它们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便成为了必须敬畏和崇拜的对象。

关于人魂有二说：其一是男人有6个魂，女人有7个魂，动物亦然。女人的前6个魂与男人相同，只是多了1个假魂，所以她们往往胆小怕事。具体来讲，第一个魂称“秋龙术”，是人的精神和力量的源泉，是6个魂中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魂称“鄂龙贝”，是个老老实实的魂；第三个魂称“米龙木”，是个不干坏事的魂。以上3个魂被称为“真魂”“近魂”或“好魂”。第四个魂称“永木”，喜欢在外，常不回家；第五个魂称“依龙嘎贝”，是个到处游逛、要吃要喝的魂；第六个魂称“桑冬木”，本人外出它总是紧跟着。以上3个魂被称为“假魂”“远魂”或“坏魂”。以上6个魂分别居于人的头、心脏和四肢的血管中，妇女另有的一个魂住在奶管中。由于血管分布在人的全身，因而魂能将周身血液收集汇拢起来。若3个真魂都离开了人体，人就要死亡，而死去的人，其3个假魂会在人间活动；如果3个真魂中被鬼咬走了一两个，人就会生病，通过巫师占r、，可以把它叫回来，俗称“叫魂”。

另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只有2个真魂(“金标”)、4个假魂(“阿金”)。在4个假魂中，有1个会听话，其他3个不听话。真魂丢了人会死，会听话的假魂丢了人要病。

景颇族的灵魂观念最初是从梦境中产生的。据景颇族的董萨说：人做梦是因为魂离开了自己身体外出所造成的。当人的魂不离身的时候，人就不会入睡做梦。有时人人睡了但不做梦，原因是魂虽已离开自己外出，但在它外出时，并不碰到什么东西，这样，人醒过后，也无做梦的感觉。反之，如果魂外出碰到什么怪物，人也就在入睡后做起怪梦来。特别是碰到山鬼、天鬼和其他恶鬼时，人的魂就有被它拴住的危险。如果真被拴住了，不能返转来，这人就会生病，须请董萨念鬼祈求放回，否则人便有病死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景颇族“万物有灵”的观念中，并非所有的物质都有魂和鬼。景颇族的董萨认为，只有自己会移动，并且其行为能够为自身所控制的事物才有魂。比如自然界的山、石、树、水、火，以及天上的雷、电、风、云、雾、虹、雨等都没有魂，只有鬼，因此可以通过念鬼对它们加以利用。而地上万物中，只有人和动物有魂，植物却没有，谷子有谷魂是因为谷子是要吃进人的肚子里的，是和人一样有灵性的，所以可以叫做“谷魂”。

三、鬼的分类

景颇族祭献的鬼有等级和善恶之分，反映了他们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种种状况。具体来讲，人们认为善鬼能降福于人。村寨安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这一切都归功于善鬼的庇荫，故为人所虔敬。为了酬谢鬼的善意，人们往往尽自己经济力量所及来杀牲祭鬼。而对于恶鬼则心怀畏惧，不敢招惹甚至躲避，因此，在景颇族的日常生活中产生了许多禁忌。

反映在等级关系上，对鬼的供奉亦有严格的界限。景颇族的鬼中以天鬼“木代”和地鬼“诗迪”为最大，地位也最高。天鬼“木代”只能在官家或官种家中供奉，百姓却不能；官种中有资格供祭地鬼“诗迪”者，必须是当权的山官，其他不当权的官种家不能供祭。因此，社会上流传有“官家有官家的鬼，百姓有百姓的鬼”的说法。

在景颇族的创世史诗《目瑙斋瓦》中，记载了21种鬼的名和功能：

    (1)“木若干荣歪”：发生仇杀时祭献的鬼。

    (2)“木若弄荣拐”：战争和平时祭献的鬼。

    (3)“壤熬木若”：铁匠祭献的鬼。

    (4)“能独木若”：发生战争赎回俘虏时祭献的鬼。

    (5)“星来当木若”：举行目瑙时祭献的鬼。

    (6)“能占木若”：房子被烧时祭献的鬼。

    (7)“来仲木若”：歌手祭献的鬼。

    (8)“涛直木若”：巫师祭献的鬼。    ’

    (9)“肯庄木若”：祭司祭献的鬼。

    (10)“卜卦木若”：卜卦者祭献的鬼。

    (11)“斋力木若”：吟颂“斋瓦”时祭献的鬼。

(12)“瑙双木若”：目瑙的领舞祭献的鬼。

    (13)“帕知木若”：有知识的智者祭献的鬼。

    (14)“扎力木若”：经商的人祭献的鬼。

    (15)“恩胆木若”：丰收的年成祭献的鬼。

    (16)“地吨木若”：煮饭者祭献的鬼。

    (17)“布摆木若”：举行婚礼时祭献的鬼。

    (18)“锐翁木若”：谷子丰收时祭献的鬼。

    (19)“达顿木若”：纺织者祭献的鬼。

    (20)“窝越木若”：会唱山歌的人祭献的鬼。

    (21)“如直木若”：串姑娘惹祸时祭献的鬼。
以上各种鬼，有善鬼，也有恶鬼，但都得按不同的种类、场合和方式祭献它们，以求善鬼的帮助和恶鬼的躲避。在对各种鬼的追根溯源中，最后都源从这里。②
随着景颇族原始宗教的发展，其信仰的鬼的种类和数量也不断增多。20世纪50年代调查的一项统计有160多种鬼，另一调查统计有130多种鬼，80年代的民族调查资料中详细记录了62种鬼的性质和献祭方式。另外，据笔者最近对云南省德宏州景颇族的实地调查，目前在景颇族民间较常祭祀的鬼还有三四十种。总的来说，根据鬼的性质、管辖范围及祭祀形式的不同，可将景颇族信奉的鬼分为以下几类：(见下表)③

                  太阳鬼

                   月亮鬼

                   星辰鬼

                   风鬼

          天鬼     云鬼  

                   雷鬼

                   雨鬼

                   闪电鬼 

                   虹鬼（女）等

                         树鬼

                   植物  谷堆鬼

                         包谷鬼

  景                     韭菜鬼等

  颇                     豹子鬼
  族       地鬼    动物  老熊鬼
  鬼                     鹰鬼
  的                     山鬼
  种                     坝子鬼
  类              其他   水鬼

                         洼子鬼
                         灶鬼等
                   家鬼（即家堂鬼，由始祖以下各代祖宗构成正统的家堂鬼系列，且均属正常死亡者）
                          背时鬼
                          病死鬼 
                          短命鬼
           人鬼           砍头鬼  
                   野鬼   淹死鬼      均属非正常死亡者
                          难产鬼

                          烧死鬼

                          雷劈鬼等
需要说明的是，景颇族对鬼的称谓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往往因为地区和支系的差异而各不相同，而且“董萨’’之间对同一类鬼的称呼和祭献方法也有所不同。尤其是家堂鬼系列，各姓不一，多少不一，这就形成了鬼的多样性，所以人们常说景颇山的鬼“比树叶还多”。

四、董萨的等级划分和主要职责

在景颇族中，所有能念鬼、会做祭献活动的人都叫做“董萨”(即宗教祭司或宗教师)，汉族称之为“魔头”。他们自认为是可以利用鬼来为人们祈福消灾的人，实际上是鬼魂对人们现实生活支配的体现者。作为人和鬼之间的媒介，董萨要通过打卦找出作祟的鬼魂，知道他们的不满和要求，并据此主持和指导适当的仪式和献祭。因而，景颇族的董萨从性质上讲相当于一个魔法师或巫术师，而不仅仅是一个专事祈祷的牧师。他们不是专职的宗教职业者，也同普通群众一样有自己的家庭农业经济，当然，主持祭祀活动可得到一些祭品或礼物作为报酬。许多董萨是本民族文化历史传说的继承、整理和宣传者，在过去的社会，也是景颇族真正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些董萨还成为了山官的幕僚，享有很高的荣誉和威信。

景颇族的原始宗教尚未形成自己的专门宗教机构和教阶制度，董萨的资格和影响程度主要基于群众的认可。董萨的职位并非完全是世袭的，其级别和职能是在民众认可的基础上，在董萨圈子中相互认定的。景颇族的董萨，按照等级高低和不同的职责，可分为以下几种：

 “斋瓦”：即以歌的形式来吟唱历史。作为职称，指那些能以歌来吟唱历史的董萨，是景颇族中为数不多的最高一级祭司。只有斋瓦能在祭祀天鬼“木代”，举行“目瑙”时念颂斋瓦木代祭词。他们必须熟知景颇族的口头历史传说，了解本民族的起源地和迁徙路线以及诸鬼的来源等，要具备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同时还要熟悉各种祭祀程序。过去斋瓦又是山官的重要政治助手，故其宗教威望和社会地位是董萨中最高的。

大董萨：即祭祀活动中的大祭司，其地位和级别仅次于斋瓦。包括两种：一是“嘎董萨”，主要职能是念祭主宰人畜、庄稼命运的地鬼；另一种是“诗迪董萨”，主要职能是念祭除“木代”鬼及地鬼以外的官家大鬼。大董萨各方面的水平仅次于斋瓦，在祭木代鬼时做斋瓦的助手，几年后可晋升为斋瓦。

 “西早”：又称“祖董萨”，是专门为死者送魂念祭词的祭司。按照景颇族的习俗，要把死者的灵魂沿着景颇族先民迁徙的路线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就要求西早所念的路线要往返一致，不可错乱或遗漏，否则他自己的魂也会被隔离在野外，招致灾难甚至死亡。所以董萨中很多人都不愿做西早，但他又是每一个地区都不能缺少的，故要经过协商，在董萨中选择西早并给较高的报酬，一般送1次魂可得1条牛。

小董萨：即一般的祭司。能祭山鬼、水鬼、野外鬼等小鬼，并为群众念祭一般陛疾病等鬼魂，不念祭以牛、猪为祭品的大鬼。

 “肯仲”(Hkyin jong)：董萨的助手，通晓祭仪中的各种习惯和规定，负责管理、陈设或分配祭品，屠宰祭牲，有“捧龙”协助之。

 “捧龙”(Hpun lum)：董萨的助手，负责礼品和酒祭事务。

 “拍然”：董萨的助手，协助埋鬼、装鬼筒等工作。

 “谜推”(Myi htoi)：是一种专事鬼魂附体借口讲话的巫师。他们与鬼通话时，像打摆子一样浑身颤抖。作为人鬼中介的迷推，其职责是传达人与鬼之间相互的愿望与要求。目前处在衰落的地位上，为数很少。

 “能外”(Ningwot)：其主要职能是卜卦，诸如祭仪之前欲了解应祭什么鬼、祭品的种类或数量以及祭日的选择等，均靠他们卜定。

五、祭祀活动

景颇族认为人世间鬼魂缭绕，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祸福利害，都与鬼有联系，从而动辄祭鬼。这些祭祀活动是景颇族原始宗教信仰民间化、民俗化、程式化的表现，是他们用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方式。在这里，神圣与世俗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宗教与民俗融为一体。景颇族的祭祀活动因支系和居住地区的不同而稍有差异，但总的归纳起来，可分述如下：

(一)与农业生产相关的祭鬼活动
1．祭“能尚”

 “能尚”即汉族的“官庙”，但不等同于汉族供奉神具偶像的寺庙。它实际上是一个五四壁的草棚，只有几根柱子上悬挂着牛头骨、猪头骨和装鸡的竹笼等祭品，草棚内有供奉用的竹架，草棚四周竖有鬼桩。能尚一般设在村寨尾，是围绕农业生产举行的祭祀活动，为全寨人共同献祭。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能尚，其中供奉的鬼主要有天鬼、地鬼、山鬼、水鬼、风鬼、雷鬼、财产鬼、集体鬼等。祭能尚的目的是祈求诸鬼庇荫全寨，保佑各户人畜兴旺、五谷丰登。祭能尚以山官为首，由董萨组织各户的代表参加，祭品除由各户分摊外还来自该村寨的“保头寨”。

通常能尚每年祭2次，一次在农历三月旱谷播种之前，另一次在农历九月收割之前。但也有一年只祭1次或几年祭1次的，若发生重大事件如战争时，则可祭3次，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村寨的经济状况和山官、董萨的能力。第一次祭能尚的祭品较简单，由董萨打卦决定，一般是小猪、鸡、干鱼、老鼠和米酒等。董萨先念鬼，祈求鬼神保佑村寨的安宁和丰硕的收成，并许诺秋收时更大的供奉，如牛、大猪等。董萨念完鬼后用矛竹片杀死献祭的猪、鸡，煮熟后再念一次祈祷词，然后把牺牲的每一部分包一小块放在能尚中的祭品架上。之后，还要举行一次小的仪式“纳破”，由一位老人在祭场附近选择一块地作象征性的破土、播种。祭过能尚后百姓休息2日，山官和董萨休息4日，全寨忌下地干活，以示尊重地鬼。第二次祭能尚与第一次大体相同，只是没有纳破仪式，而祭品更为丰厚，水牛或黄牛、大猪必不可少。
2．吃新谷

每年农历八九月间旱谷黄熟且尚未收割之际，家家户户先割  下一些，恭恭敬敬地背回来，供在自家“鬼房”里，祭鬼吃新谷，又称吃新米节。照例由山官先吃，届时请董萨念家鬼，感谢家鬼的保佑。并邀集辖区内各寨头人、董萨和有威望的老人，借机共同商议村寨事务。这对山官来说，既加强了本辖区内部的团结，又巩固了山官的统治势力。因此，官家吃新谷的仪式都比较隆重。百姓家吃新谷时，一般是邀请近亲参加，并在当晚将和以生姜炒熟的扁米，用芭蕉叶包成小包，分送给诸亲属。当天，家族中的年长者同家人围着火塘畅谈家事，讲述本民族、家族或家庭的历史和重大事件，告诉青年人不可忘记。

景颇族在举行完吃新谷的祭祀仪式后，都要让家中的猫和狗先吃新米饭，这种习俗来源于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远古时，大地上的谷子外面没壳，里面没有衣。人们随手抓来吃，顺手扯来丢。谷子生气了，回到太阳母亲那里。谷子离开大地后，因为没有吃的，大地上的猫和狗饿得直哭喊。天上的太阳神听到猫和狗的哭喊声，就劝谷子说：“孩子啊，你还是回去吧，如果不回去，大地上的人们会饿死掉的。”谷子回答说：“不是我不想回去，因为没有壳，大地上的人们随便糟蹋我；因为没有衣，大地上的冷风天天来吹我。”于是太阳神给谷子穿上红衣、白衣，再套上谷壳，让它回到大地上。大地上的人从此又有了谷子吃，猫和狗为谷子重回大地立了功，所以，每年的新米饭都要让猫和狗先尝。④
3．献谷堆

谷子收割完堆成谷堆，等待1月后(一般是在12月底至1月底)打谷。打谷前，须请董萨祷告：“保佑谷子多、谷壳少、米粒大，吃到明年新谷上场。”同时祭山鬼和水鬼，以祈求谷堆得到诸鬼保护，不致被野兽糟蹋和风雨侵蚀。
4．叫谷魂

景颇族认为谷子跟人一样是有灵魂的，叫做“述标”。打谷时，谷魂被吓跑了，如果不把它叫回来，它就不能随谷子到家，谷子就不耐吃。于是，景颇族群众每年收割完旱谷时，常在打谷场上举行叫谷魂的仪式。届时，在打谷场上铺一条专供祭祀用的祭祀毯，先将打出的谷子少量地堆起来，用20个熟鸡蛋、烤熟的竹筒糯米粉和竹筒酒作祭品，然后董萨手中摇动一根挂满小铃铛的棍子，口中念唱叫魂歌，并祷告：“人看不见的，你能看见；人不能做的，你能做。谷魂哪里去了，快转回来。”祷告毕，即可搬运谷子回家。但谷子一进大门，董萨又再次祷告：“路上有鬼桩，你不要怕，那是我们献鬼用的；鸡叫狗咬，你不要怕，那是我家里的……什么你都不要怕，好好地在箩子里。”

 (二)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祭鬼活动
1．疾病祭鬼

景颇族认为人生病有两个原因，一是丢了魂，二是有恶鬼缠身。于是，常常用招魂或赶鬼的方法来治疗疾病。

招魂即叫魂，丢了魂须以糯米和鸡蛋为祭品。由于各个魂居住在人体不同部位的血管中，因此叫魂要按照人体的血管系统来叫，不能随便乱叫。病人身上的哪个部位有病痛不适，就叫哪个部位的魂，如肺上的病，从肺上叫，返来的魂就能从肺部进入，病人可望痊愈。而且，对不同性别、年龄的人也要采用不同的叫魂方法。招魂的方法大致有3种：

董萨打卦确定丢魂之地，然后将鸡蛋放在糯米碗里，由巫师端着到丢魂处将魂找回来。

董萨将鸡蛋放在糯米碗中，然后蹲坐在火塘边叫魂回归。

董萨将两碗糯米饭和两个熟鸡蛋供在“鬼房”，然后打  卦确定丢魂之地，用自问自答的方式与魂对话，并将魂引回家。
若是因招惹了恶鬼而生病，则要由病人家杀小猪、鸡或干苎、干鱼等作牺牲，请董萨到家中念鬼，将鬼赶走方能使病体康。与疾病有关的鬼名称和数量繁多，念咒赶鬼除病，是景颇族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祭祀活动。
2．灾害祭鬼

景颇族凡是遇到自然灾害，都认为是有鬼作祟，必须请董萨念鬼，并杀牲祭献。

祭火灾鬼：火灾后，应及时请董萨驱火灾鬼。届时，在女灾废墟置一芭蕉秆制的水槽，槽口下端掘出一土坑。寨内各户主将自S家中的火弄灭，并把一根火柴头放到槽下坑内。董萨念苎后将一条干鱼放入水槽，让干鱼随水冲下。若干鱼落坑后头霸"，表示火灾鬼已走；鱼头朝内，则表示未走，要继续念鬼，并苎念边冲干鱼，直至鱼头朝外为止。此时，由一男人扮成雌鬼，苎一根火柴头向寨外跑，后面紧跟一位手执木刀、木矛的勇士，穷追猛杀。人们又喊又叫，将火柴头之火泼熄打灭，扔人箐间烂塘。尔后，由董萨另以竹片摩擦取火，这是新火、好火，每户皆取火种回家。

 祭雷鬼：雷击灾祸发生后，应在雷击地点请董萨杀牲祭。祭品有1头半大猪、3只半大鸡、1对干鱼、2包糯米饭、2团线、2个背箩等。

 祭雨鬼：发生旱灾时，村民们便在董萨指导下杀牲祭。先在地上挖一底宽口窄、深约l尺的洞，并将一木棒横放其。洞口用笋叶盖好，再在笋叶上剪一洞，以妇女的腰箍(一种藤篾制的装饰品)通过笋叶洞插入洞内，并将其一端系于洞内木棒上。然后，由一个人在洞口使劲往上拉动腰箍，这时洞内会发出水响声，预示着老天将要下雨。祭品有小猪1头、小鸡3只、干鱼2条、糯米饭2包、线团2个等。
除因疾病和灾害祭鬼之外，景颇族在日常生活中，每逢生丧嫁娶、丢失牛马、庆贺新居、人事纠纷等事都要祭鬼。村寨里发生重大事件，如械斗拉事和爆发战争时也要杀牲祭鬼。

附：景颇族董萨念鬼的咒语：

眼疾咒

吹、吹、吹

一次——出水

二次——出渣

    三次——除疾

    吹、吹、吹

    心明眼亮

止血咒

    止、止、止

    用宁贯⑤药止

    用太阳药止

    用大山药止

    用江河药止

    将刀变药止

    将枪变药止

    将天变药止

将地变药止

    万物变药止

    止、止、止

漱口咒

    水、水、水

    接来天上银河水

    冲涮渣滓口清净

    驱百鬼

    医百病

    我有一张神圣的嘴

除“陇”⑥咒

    水、水、水

    圣洁的水

    口喷清水

    医治百病

    口含红铁

    脚踩利刃

    陇化黑烟

    疾病成灰

    陇、陇、陇

    万恶之陇

    见铁魂死

    见刀魂亡

    我身变铁

我手变刀

    陇咬不动

    自取灭亡

    死、死、死

 撵鬼咒

    我语变箭

    我心变黑

    我骨变硬

    我手变铁

    叫他(她)——

    口饮蛇毒

    嘴吞蜂针

    万箭穿心

    叫他(她)——

    百病缠身

    坐不安稳

    睡不安心

    叫他(她)——

    绊脚断腿

    睡着丧命    

    被烧成灰

    叫他(她)——

    过不好一春

活不到百日

    断子绝孙

 驱鬼咒

    头长角的鬼

    身长刺的鬼

    天鬼地鬼

    山鬼水鬼

    公鬼母鬼

    独眼鬼

    拐脚鬼

    断手鬼

    鬼、鬼、鬼

    这里篱笆无缝

    这里火塘无位

    房柱稳固摇不动

    房门牢固打不开

    这里无你的地位

    我们与你无亲无戚

    我们跟你无牵无挂

    你去你的黑世界

    我住我的太阳城

    大火烧着啦

    见光鬼吃亏

    鬼类快躲开

否则变成灰

    走、走、走

    不撵你自走⑦
(三)祭家堂鬼

家堂鬼即家鬼，景颇语称“木沙纳”，是“养”在家中的祖先亡魂，也是家内所供诸鬼的总称。各家的家堂鬼名目多少并不一致，一般说来，主要是供奉死去的祖父母或父母的鬼魂。但二者不同时供奉，就是说，供父母的鬼魂时，就把祖父母的鬼魂送走。而且，祖父母(或父母)的鬼魂也不是有意把他们留在家里供起来的。按照景颇族的丧葬习俗，人死后要把死者的灵魂送回祖先居住的地方，如果去世的老人送魂后又回来“咬”其子孙，使家人生病，则要将其鬼魂供奉在家中，一般可供奉两代人之后送走。

家堂鬼在家中有专门的供奉地方——鬼屋，所有的祭祀仪式也在鬼屋中进行。现在许多景颇族家庭已没有了鬼屋，只是在屋中一角设一个鬼台，祭祀时用来摆放祭品或陈设祭物。鬼屋只能自家人进入，外人也不得靠近鬼台，否则便是冒犯了家主的祖灵，被认为十分不吉利。    

 (四)“目瑙”祭祀

“目瑙”意为跳舞。关于“目瑙”的来历，在景颇族的创世史诗中记载：远古，太阳宫举行目瑙盛会时，邀请大地上的百鸟前去参加。鸟类参加了天上的目瑙，返回大地时，看见庚星央枯地方有一棵黄果树，上面结满了熟透的果实，于是学着太阳宫举行目瑙，在黄果树上跳舞，欢欢乐乐地吃果子。人类的祖先孙瓦木都和干占肯努看到鸟类的目瑙，便学着鸟类的样子举办了人间的目瑙，并代代相传下来。⑧
过去目瑙作为祭祀“木代”鬼而举行的盛大祭典，象征着山官的地位和权势，只能由山官举办。一般是四五年一次，辖区内的百姓都要参加，必须以村寨为单位送各种祭品，其中主要是牛，十几头至几十头不等，并耗用稻谷几千斤至上万斤，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每逢目瑙祭日，在祭祀舞场上高高竖起4根目瑙柱(又称目瑙桩，景颇语叫“目瑙示栋”)。目瑙柱高20余米，分雌雄，均做彩色雕绘，纹以螺旋图案，传说这是景颇族迁徙或回溯始祖源头的路线。届时，董萨祷念冗长的祭词，遍祭以“木代”鬼为首的天地间所有鬼魂。成千上万的景颇人在头冠鸟羽、身穿龙袍、手持长刀的领舞祭司“瑙双”的带领下，依照目瑙柱上的螺旋纹路线，时进时退，千回百转，逆向(目瑙纹)而行。这是目瑙祭祀中最关键和最隆重的仪式，是回到遥远时代神秘世界的象征性祭典。

1980年，德宏州政府发文，确定“目瑙”为景颇族的传统民族节日，时间在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左右，为期3—7天。节日期间，村村寨寨的景颇族群众聚集在一起，组成万人舞队，欢歌纵舞，盛况空前，国内外宾客纷至沓来。如今，目瑙节已经成为广交朋友，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民族团结的盛会。

景颇族的目瑙祭祀活动，是祭天鬼“木代”时举行的目瑙，有多种类型。因举行目瑙的原因和目的不同，大致可将目瑙祭祀划分为以下15种：

（1）“达如目瑙”：发生战争时，在出征之前举行，以祈求诸鬼保佑出征胜利。如若出师不利，为了重振旗鼓也要举行“达如目瑙”。

（2）“柱目瑙”：祭献木代鬼的山官家有老人去世时举行的目瑙。以祈求天鬼保佑子孙后代平平安安，殷实富足。

（3）“布当目瑙”：凯旋归来时举行的“目瑙”，将战利品作为祭物，庆祝战争胜利，感谢诸鬼的福佑。

（4）“腾陆目瑙”：敌对双方经过长期战争后和解，为消除彼此间仇恨与隔阂，建立新的友好关系而举行的目瑙。

（5）“能摊目瑙”：为了增强本族内部各支系间的团结，或者对待共同的敌人，为了庆祝缔造联盟而举行的目瑙。

（6）“孙目瑙”：庆丰收、人畜兴旺或做生意发了财时举行的目瑙。

（7）“嫩孔然目瑙”：结婚时举行的目瑙。

（8）“柱巴丽目瑙”：祝寿时举行的目瑙。

（9）“定双目瑙”：迁入新居，进新房时举行的目瑙。

（10）“公润目瑙”：集会时举行的目瑙。

（11）“卡陇目瑙”：重大节庆或迎宾时举行的目瑙。

（12）“闹拉图目瑙”：在举行“目瑙”前，平整舞场时举行

（13）“公然目瑙”：弟兄分离或要出走远游时举行的目瑙。

（14）“息目瑙”：人死后6个月举行的目瑙。    ’

（15）“南着目瑙”：某种瘟疫流行时，为预防瘟疫进行的目瑙。

注释：
①参见蔡家麒：《论原始宗教》，云南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②参见李向前搜集整理：《目脑斋瓦》，第一章天地形成之五——“尤亚拉和尤斑木占的创造繁衍”，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③此表参见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34~35页。

④参见石锐：《景颇族文化习俗论》，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84页。

⑤即宁贯瓦，系神化传说中景颇族开天辟地的始祖。

⑥系景颇语，即歹。

⑦以上咒语见张建章主编：《德宏宗教》，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41~44页。

⑧参见李向前搜集整理：《目脑斋瓦》，德宏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
